汶上县住建局行政许可服务指南及执法流程

一、许可事项名称
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
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二、受理机构
济宁市汶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三、审批机构
济宁市汶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四、受理条件
申请材料齐全

五、办理时限

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：材料齐全即时办结；
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：15个工作日；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：15个工作日（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，专家评审时间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）。
六、办公电话、地址、时间
办理地点：汶上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E07住建局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37-7239971
办理时间：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09：00-12:00，下午13：00-17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七、许可流程图

行政许可事项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申请


申请人通过服务指南、山东省政务服务网网站、咨询电话等途径，了解办理流程、要件，下载、填写申请表格，准备申请材料。到汶上县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；无需提交申请材料的服务事项，只需按要求填报网上所需材料即可完成申报。





受  理


窗口人员审查申请材料，决定是否受理。


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退回申请材料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。



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出全部补正材料，予以受理。





审  查


通过审查，进行审签。





决  定


根据审查结果，依法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






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，打印相关批文或者证照，办理申请事项等。





发  证


窗口发放许可证书或者不予许可证书。








